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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外合资企业注册管理说明书

	登尼特集团为了令客商迅速了解登尼特所提供的服务，特对每一项服务撰写了详细的说明书。登尼特经已致力确保说明书内容的正确性，如有错漏，登尼特不承担任何责任。此资料属登尼特所有，如有引载，请注明出处。登尼特对此说明书保留最后解释权。如有任何查询，歡迎隨時訪問登尼特網站http://beijing.tannet.net, 或來電香港852-27837818，北京010-58674407作进一步諮詢。登尼特-企业顾问，个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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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企业的概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由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
1、 办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个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实施细则》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年修订）

《北京市新科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及《实施办法》
2、 公司名称：名称一般由四部分依次组成：

例1：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特点+组织形式

例2：字号+（北京）+行业特点+有限公司

例3：字号+行业特点+（北京）+有限公司
3、 商务局审批：（中外合资公司部份区县需要提前到发展改革委员会立项）

a、 设立合营企业的申请书（原件）
b、 可行性研究报告（原件）
c、 合营企业合同、章程（原件）
d、 董事会成员名单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e、 董事会成员委派函（原件，签字）
f、 新设立企业房屋使用证明（包括租房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g、 投资中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h、 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复印件，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应当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上述公证和认证文件须提交原件。）
i、 投资各方资信证明（复印件）
j、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k、 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原件）
4、 办理组织机构赋码
5、 办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6、 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a、《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内含《企业设立登记申请表》、《中方投资者名录》、《外方投资都名录》、《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董事会成员、经理任职证明》、《企业住所证明》等表格）；

b、合同、章程（设立外商独资企业、仅需提交章程）；

c、审批机关的批复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副本1；

d、投资各方的合法资格证明；

e、《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申请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及其他称预先名称材料；

f、《指定（委托）书》；

g、《企业秘书（联系人）登记表》；

h、经营范围涉及前面许可项目的，应提交有关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涉及后置许可的，应提交《承诺书》；
i、应提交资者名录和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名录各1份
7、 其它：办理组织机构代码、国税登记、地方税务登记、统计登记、财政登记、外汇管理局、海关等手续……
8、 联系我们：
如需进一步查询，欢迎随时拨打登尼特电话咨询，北京电话：86-10-58674406，传真：86-10-58674405；香港电话：852-27826888，传真：852-34262391；中国电话：86-755-82143181，传真：86-755-82143182；E-mail：mailtannet@21cn.com，MSN：service@tannet.net。 

北京服务网站：www.beijing-company.com/，集团网站：www.tannet-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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